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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天立教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
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有意投資者，中共中央
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聯合發佈《關於學前教育深
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》（「意見」）。

根據該意見，社會資本不得通過合約安排或委託安排營辦非營利性幼兒園。本公
司正就有關意見尋求中國法律顧問意見，並將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符合意見的規
定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透過合約安排或委託安排合共經營六間非營利性幼兒園 
（其中兩間幼兒園乃我們K-12學校組成部分），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
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4.18%及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秋季學期期初的在讀生約
4.83%。為符合意見規定，本集團現正考慮可能有需要將上述非營利性幼兒園轉
為營利性幼兒園，繼而將導致本集團有關兩間K-12學校組成部分幼兒園的稅務開
支增加。考慮到本集團非營利性幼兒園的規模，董事會認為意見不會對本集團的
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。

本公司將密切監察意見的發展及落實情況，並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
券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天立教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羅實

中國，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羅實先生；執行董事楊昭濤女士
及王銳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田畝先生及沈金洲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啟宇先
生、楊東先生及程益群先生。


